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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八题：香港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7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四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署理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上月二十三日公布，香港在缴付第

一期实缴股本后，将会成为亚投行的新成员。亚投行的《协定》第三条第

一款订明，亚投行「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

发银行（亚开行）成员开放」，而香港是亚开行成员，因此合资格成为亚

投行成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详细研究香港在成为亚投行成员后，将会如何参与亚投行的运

作，以及香港作为亚投行成员的角色、定位、权责及相关工作所涉人手为

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现时香港在世界银行集团和亚开行的角色和权责为何；当局有否评

估香港加入亚投行后，它继续参与该两个组织的工作会否出现角色、定位

或人手方面的错配或重叠；如有评估而结果如此，详情为何；如结果为否，

原因为何； 

 

（三）鉴于香港加入亚投行须认缴其 7 651股股本，其中 1 530股实缴股

本须分五年缴付，金额为每年约 2.4 亿港元，当局是否知悉该笔资金将用

于哪些投资项目；如未能提供相关资料，当局向本会财务委员会申请该笔

拨款时会否提交相关资料；及 

 

（四）鉴于当局表示，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及金融服务业将会因亚投行的运

作受惠，并指出香港加入亚投行将有利香港公司参与亚投行项目，有否评

估加入亚投行对香港在提供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上所带来的实质效益；如

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梁议员提问的四部分，我分别回复如下： 

 

（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理事会是该行的最高决策机关。

香港成为成员后，与其他成员一样，有权任命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 

 

  亚投行的董事会负责指导该行的总体业务，包括制定亚投行的政策；

直接贷款、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事宜；参与机构或企业的股权资本投资；

监督亚投行的管理；批准亚投行的战略、年度计划和预算；及把经审计帐

目提交理事会批准。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一直以亚投行董事会中国选区顾问（注）的

身分参与亚投行董事会会议。我们通过选区董事向董事会反映香港对亚投

行不同事宜的看法和意见。选区董事也就新成员加入程序等与香港利益攸

关的事宜，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有信心，香港正式加入亚投行后，我们

的代表能继续担任顾问，以及在有需要时列席董事会会议。通过这种有建

设性的工作关系，我们能继续向董事会反映香港的意见和利益，以及参与

亚投行的决策。有关工作会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现有人手承担。 

 

（二）香港并不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另一方面，虽然香港是亚洲开发银行

（亚开行）的成员，但亚投行和亚开行的宗旨并不相同。亚投行成立的目

的是推动亚洲的基建发展，以及加强区内的互联互通，而亚开行的主要目

标是支持亚太区内扶贫工作。亚开行设有亚洲开发基金，透过在区内最贫

困国家推行改善道路、供电、供水及卫生设施，以及改善这些国家在教育、

医疗、农业及金融等领域的发展，藉以协助贫穷家庭脱离贫困。因此我们

参与亚投行并不会构成重叠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亚开行成员也加入成为

亚投行的成员。 

 

（三）亚投行的资本由成员认缴股本提供，每名成员均须认缴银行的股本。

向亚投行成员分配股本的基本参数是相关成员的全球经济相对份额。与其

他成员一样，香港认缴的股本会成为亚投行整体股本和营运资金的一部

分，并不会配对到特定的投资项目。 

 

（四）以香港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加上金融人才荟萃，香港的专业服

务业及金融服务业（例如项目融资、发债、投资管理、财务管理、外汇管

理等范畴）会因亚投行的运作受惠。香港拥有熟悉项目谈判、拟定工程及

管理合约和国际法律的专才，也有专业仲裁服务，可以参与基建项目的筹

建、施工与运作。不过，确切的得益受到多项变数影响（例如亚投行的投

资总额、透过香港的资本市场所筹集的金额、香港公司在各投资项目中的



具体角色等），因此难以量化。 

 

注：董事会由 12 名成员组成，其中九名由代表亚投行域内成员的选区选

出，三名由代表域外成员的选区选出。每名董事有权任命三名顾问为观察

员，顾问可列席董事会会议。 

 

 

完 


